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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补充公告 

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2017年 2 月 17日，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

过《关于郑州日产整车购销及零部件采购的关联交易》（以下简称“关

联交易事项”），并于 2017 年 2 月 18日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

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发布了

《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17—009），

对公司原控股子公司郑州日产汽车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郑州日产”）

与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乘用车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风乘用车”）

之间的 F37、S29 车型整车及备件购销的关联交易情况进行了披露。 

近期，湖北省证监局对本公司进行了现场检查，并根据检查结果

对公司出具了《警示函》（详情请见公司《关于湖北证监局对公司采

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公告》，公告编号：临 2018-046）。 

关于《警示函》中提到的“郑州日产向东风乘用车销售 F37 车型

的交易价格定价方式仅披露为‘总制造成本基础上加成定价的定价方

式’，未披露合同约定的其他定价原则。2017 年 7 月，郑州日产与东

风乘用车根据前期交易暂估价，就两项合同补充签订了正式《转移价

格协议》。公司未对定价原则和价格协议进行完整披露，存在交易合

同信息披露不完整的问题”，本公司现补充披露如下： 

一、关于 F37 车型整车转移价的合同条款 

1、双方就“合同产品”整车定价的原则达成一致，确保 F37 项



目整体遵守项目合同提案值。 

2、双方同意按照总制造成本基础上加成定价的定价方式。 

3、双方就“合同产品”转移价格生效流程进行了明确，郑州日

产依据双方制定的定价规则每年核算“合同产品”价格，并与东风乘

用车对核算后的价格进行交流、确认，并由双方授权代表签署后生效。 

4、双方就“合同产品”转移价格调整方式进行了明确，在每一

年的第四季度，确定下一年度的转移价格。下一年度“合同产品”转

移价格双方应考虑成本改善、设计变更、主材市况等因素引起的制造

成本变动。郑州日产各年度材料成本不得高于合同约定值，若高于合

同约定值，高出部分由郑州日产承担。 

5、“合同产品”转移价格确定后，每年由双方另行以书面形式签

订。量产当年的“合同产品”转移价格依据量产后 3个月的实绩由双

方财务部门进行修订。 

6、“合同产品”的年度实际订货量与合同企划量变动量超出 15%

时，双方就合同产品转移价格整体另行协商。 

7、涉及到的整车转移价格总成本构成明细及范围、价格调整机

制、结算方式等相关的具体事项见双方另签署附件六《合同产品整车

转移价格协议》。 

二、签订《转移价格协议》的情况说明 

2017年 7 月，郑州日产与东风乘用车就《F37 车型商务合同》和

《S29 车型商务合同》补充签订了正式《转移价格协议》，按照商务

合同约定的定价原则确定了 F37、S29车型 2016 年、2017年整车正

式转移价格并按该协议价格进行结算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

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8年 12 月 8日 


